
114學年度國際教育補助計畫

初複審、加分及經費編列事項說明

113年12月30日



計畫期程

114 年 1 月 21日 學校申請開始

114 年 3 月 3日 學校申請截止

114 年 3 月 31日 地方政府函報
初審名單



初審階段推薦件數

課程、國際交流及學校國際化分別計算申請校數後加總

縣(市)申請總校數 × 初審推薦率 = 縣(市)推薦校數

1-10 90 % 1-9

11-20 85 % 10-17

21-30 80 % 17-24

31-40 75 % 24-30

41以上 75 % 例：41×75%=31

無條件
進位



複審階段加分項目1 (上限2分)

參與國際教育知能研習或認證
(採計上限2分)

參與國教署辦理國際教育課程資源研發
(採計上限2分)

接待國外學校來訪或已建立交流機制
(採計上限2分)

⼀、教師培⼒

二、課程研發

三、國際交流



複審階段加分項目1 (上限2分)

1.口 學校人員獲112-113年度行政人員國際教育培力營研習
時數證明，共＿人。(每人0.2分)

2.口 學校人員獲112- 113年度國際教育共通課程研習時數(5
門/10小時)證明，共＿人。(每人0.2 分)

3.口 學校人員獲112- 113年度國際教育教師專業知能研習證
明書，共＿人。(每人0.2分)

4.口 學校人員具備109-113年度國際教育共通或分流課程講
師資格者，共＿人。(每人0.5分)

教
師
培
力



複審階段加分項目2 (上限2分)

1.口 111-113年度參加優良國際教育課程工具包徵件獲獎者
（每件2分）

2.口 112-113年度參加優良國際教育課程方案徵件獲獎者
（每件2分）

3.口 111-113年度參加優良國際教育課程工具包或課程方案
徵件者（每件1分）

4.口 109-113年度參加國際教育課程工具包或課程方案研發
團隊且課程已公開於國教署網站者（每件1分）

課
程
研
發



複審階段加分項目3 (上限2分)

1.口 接待國外學校(僅採計國際教育交流聯盟自113年至114年
3月3⽇，接待⼀所國外學校0.5分，共＿校。

2.口 接待國外學校(國際教育中心安排者)自113年至114年3月
3⽇，接待⼀所國外學校0.5分，共＿校。

3.口 110-113學年度每年均參與「補助公立國⺠中⼩學與國外
姊妹校互惠機制計畫」0.5分

4.口 110-113學年度每年均參與「教育部國⺠及學前教育署補
助高級中等學校與國外校際合作推動線上教學計畫」0.5
分

國
際
交
流



經費編列相關法規

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

教育部國⺠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及推動國際教育
經費作業要點第三點附表

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



經費編列相關法規

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

第四點



經費編列相關法規

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

第七點

日支數額表



經費編列相關法規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補助及推動國際教育經費
作業要點第三點附表

日支數額表



經費編列相關法規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補助及推動國際教育經費
作業要點第三點附表

旅費全額補助 2 對象：
• 隨團老師
• 4類弱勢學生

洽詢校內註冊組、特教組



經費編列相關法規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補助及推動國際教育經費
作業要點第三點附表

學生招募其他管道：
學校⽇、家⻑會(群組)



經費編列

審查意見(常見錯誤)

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
經費編列基準表



計畫變更

核定後計畫因故變更、延期者，
應事先報本署同意。

核定後計畫因故變更⽇期及同⼀
國家(不同學校)者，應事先報所
屬主管機關同意。



感 謝 聆 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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